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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郭东泽、郭东圣签署《关于不谋求上市公司

控制权的承诺函》的公告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郭东泽先生、郭东圣先生签署的

《关于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承诺函》（以下简称“《承诺函》”），现将具

体内容公告如下： 

“为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通控股”或“上市公司”）持续

健康发展，作为安通控股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人特此不可撤销地承诺，

自本函出具之日起： 

1.本人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弃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人直接及间接持股

安通控股全部股份（以下简称“弃权股份”）对应的股东大会召集权、提名权、

提案权及表决权等股权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依法请求、召集、召开和出席安通控

股股东大会，提交包括提名、推荐、选举或罢免董事、监事在内的股东提议或议

案及其他议案，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

文件或上市公司章程规定需要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行使表决权等股东权利）（以

下简称“弃权权利”），亦不会委托第三方行使前述弃权权利，仅保留该等股份

对应的分红权、收益权与最终处置权。 

如因司法处置、质押式回购业务平仓或等原因导致本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

量减少的，就本人剩余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本人将继续遵守上述承诺安排。自

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人通过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增持的安通控股股份或由于

安通控股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安通控股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弃权承

诺安排。 

2.本人并确保本人关联方和一致行动人：（1）不会以所持有的安通控股股

份单独或共同谋求安通控股的实际控制权；（2）不会以委托、征集股票权、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议、联合其他股东以及其他任何方式单独或共同谋求安通控股的实际控制权。 

若本人向其关联方转让上述安通控股股份的，本人应当确保受让人亦做出本

承诺函项下的同等承诺。 

本承诺自出具日至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安通控股任何股份之日止持续有效。

若本人违反前述承诺，给安通控股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特此承诺。”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并持续督促股东遵守《承诺函》相关要求，公司郑重

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1日 


